國立嘉義大學校名、標誌及商標使用同意書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甲方），依下列各款同意授權           （以下簡稱乙方）申請甲方之校名、標誌及商標使用，甲乙方同意本於誠信原則，協議下列條款，以為共同遵守：
1、 甲方校名、標誌及商標使用方式：
茲甲方同意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註冊第        號國立嘉義大學商標「商標名稱」(以下簡稱本商標)之使用權授權予乙方，將以本商標推出      產品或店名設立，並得於       地區銷售。
2、 授權範圍：乙方設計推出之「商標名稱」系列      ，及配合使用於相關宣傳品及網站等(詳如附件：店名、商品樣式)。 

3、 使用時間：

乙方同意以   年為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4、 授權金、衍生利益金及付款方式：
(1) 授權金：新台幣        元整(未稅)，加計5%營業稅後之總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乙方應於收到甲方繳款單通知後，三十日內繳清。本權利金縱因本合約終止亦不退還。

(2) 衍生利益金：授權期間商品銷售金額    %。乙方每年○○月○○日前，應彙報前一年使用本商標授權所產製產品之銷售額，並於甲方確認衍生利益金額後三十日內繳清。本衍生利益金縱因本合約終止亦不退還。
(3) 付款方式：乙方應在本合約生效後，於本條第一、二款規定期限（遇例假日順延）內以匯款、即期票據或等值商品給付甲方，乙方需扣繳稅款申報稽征機關者，應依當時稅法規定辦理之。

(4) 甲方得視需要指派會計人員或委託會計師至乙方主營業所查核乙方利用本商標授權產品之銷售收入金額，乙方應配合執行不得藉口予以拒絕。

(5) 前述授權金及衍生利益金之數額，均應外加營業稅。

5、 授權標示：

校名、標誌及商標使用之店名、產品之容器、包裝、外觀應以明確且顯而易見之方式表明企業經營者為乙方，且無使消費者產生誤認或聯想甲方為企業經營者之虞。
乙方違反授權標示之規定，致消費者或第三人誤認或聯想甲方為企業經營者，並向甲方求償者，乙方應負責處理、賠償並採取保護甲方之必要法律措施；如致甲方應負民刑事責任時，乙方並應賠償甲方一切損害（含訴訟及律師費用）。

乙方設立店名或所製產品，應依授權地區之有關法律為適當之標示。使用期限內，若乙方店名或產品或商譽有涉及刑責行為時，甲方得立即終止乙方校名使用權，乙方不得異議。且店名或產品因任何瑕疵致與消費者產生爭議時，概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
6、 若因本契約爭議糾紛而涉訟時，甲乙雙方特同意以台灣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甲方因本契約涉訟所支出之訴訟、律師費用及裁判規費等相關費用皆由乙方全額負擔。

7、 本商標授權為非專屬授權，甲方得將本商標授權予乙方以外之第三人使用，乙方不得異議。

8、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經甲乙雙方簽署並加蓋機關印信後生效，並由雙方各執乙份收存。

	甲方：國立嘉義大學
	乙方：

	法定代理人： 林翰謙

	法定代理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店名、商品樣式
	名稱
	商品圖示

	
	


註：本次授權內容包含於商品標示：「國立嘉義大學或KANO」字樣，本字串不得任意斷行、斷字或以其他易造成消費者混淆方式標註。
